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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事宜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另行商议和约定。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对公司当年业绩不构 

成重大影响。 

 

一、 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市朴新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简称“朴新资本”）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江阴市砂山路 85号 A座 1110-1室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朴新资本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朴新资本与公司不存在

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 

2016 年 3 月 22日， 公司与朴新资本在无锡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由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授权签署，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达



成的基础性、原则性约定，不作为最终确定的合作协议，双方签订教育基金正式

合伙协议由公司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二、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开展并购业务，抓住教育行业的并购机会，联合产业优势资源，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与朴新资本共同发起设立无锡市朴文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下简称“教育基金”或“基金”），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1、教育基金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 

2、公司意向教育基金的份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剩余份额向其他出资

人募集，实际出资时点根据项目需求确定； 

3、朴新资本作为教育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 

4、基金投资方向为教育相关产业。 

目前交易双方正在就基金的投资管理模式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具体事项进

行磋商，该协议不作为最终确定的合作协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教育产业并购基金，一方面能取得并购基金的

投资收益，为股东创造合理回报。另一方面，能不断提高公司在教育行业的投资

并购水平，推动公司并购业务的有效开展，增强公司对教育行业的整合能力，最

终实现公司转型升级。 

公司本次拟投资 2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78%，

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5.01%。基于目前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对上市公司未来的资金状况及当年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

基础性、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协议。

最终协议能否签订及相关审议程序能否完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

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